


《北京市企业名称预防性保护指引（试行）》全文解读
时间:2025-12-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一、起草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名称作为法定的登记事项，是企业的重要识别标识，与商业信誉、无形资产等企业形象和软实力具有密切关系。企业名称登记是企业登记的首个环节，是市场准入的起点。为做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工作，更好服务企业发展，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企业名称预防性保护工作，出台《北京市企业名称预防性保护指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引》”）。
二、制定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法律法规均对企业名称权及名称权的保护作出明确规定，市场监管总局《防范和查处假冒企业登记违法行为规定》明确提出建立企业名称预防性保护机制。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同意北京开展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登记试点，明确“建立名称预防性保护机制”作为试点任务之一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指引》重点明确以下事项：
一是明确保护范围。将在本市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业标识（包含企业名称、简称、字号、商标等各类区分经营主体的标志）纳入保护范围，登记机关对此类商业标识开展预先管理，防止他人擅自将其登记为企业名称造成混淆。为保障机制落地，明确预防性保护工作由市级登记机关统筹，依托现有名称申报系统强化信息化支撑，通过前端预防、系统管理，确保制度高效规范落地。
二是明确申报路径。明确申报条件，将企业在本市登记注册、商业标识有一定影响且符合名称规范要求、企业具备商业标识所有权、不存在相关纠纷等作为基本申报条件。构建“部门建议+自行申报+主动保护”三种启动路径，确定申报材料要求，让有保护需求的主体知道“找谁办、如何办”。
三是明确认定流程。明确登记机关收到申报后的具体处理流程及后续管理机制。市级登记机关综合考量商业标识的显著性、社会公众知晓程度、使用持续时间、影响地域和行业范围、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等情况形成保护意见，拟保护标识经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启动保护，并建立动态管理机制，对取得保护的商业标识不再符合申报条件的终止保护。对提供虚假材料申报保护的，不予保护；已取得保护的，取消保护，保障申报、认定、保护全流程公平透明，提升管理效率。
四是明确保护措施。根据商业标识可能使公众受骗或产生误解的范围实施分类保护，实现“按需保护、精准施策”。此外，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商业标识，市级登记机关可向市场监管总局推荐在全国层面协同保护。
五是明确保障条款。规定争议处理、参照适用、实施时间等内容，为平稳运行提供保障。
四、《指引》特点
一是事前主动防控。企业名称预防性保护机制作用于现有的名称登记流程之前，将保护关口置于名称申报环节，提前识别风险，避免后续可能产生的争议。
二是建立管理闭环。《指引》明确部门建议、自行申报和登记机关主动保护三种启动路径，规定了终止保护与取消保护的具体情形，建立动态管理机制，实现预防性保护的闭环管理。
三是实施分类保护。根据商业标识可能使公众受骗或产生误解的范围实施同行业、全行业两类保护措施。对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影响的商业标识，向市场监管总局推荐在全国层面予以保护。
五、《指引》关键信息
关键词：企业名称；预防性保护；商业标识。
https://scjgj.beijing.gov.cn/zwxx/2024zcjd/202512/t20251231_438269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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